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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项目 指 释义 

新疆天业、发行人、

公司 
指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

的普通股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 行 
指 

新疆天业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 220,000万元之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

销商）、申万宏源承

销保荐、联席主承销

商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

证券 
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元、千元、万元、百

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百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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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及主管机构的审批情况 

2019 年 6月 20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等。 

2019 年 9月 30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 

2019 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

议案。 

2020 年 2月 27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 

2020 年 4月 9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等。 

2020 年 8月 20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比例的议案》等。 

2020 年 9月 9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可转换债券方案的议案》等。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0 年 1 月 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申请。 

2、2020 年 3 月 5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天

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72号）核准了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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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1、2020 年 12 月 18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

〔2020〕3-144号《验证报告》：截至 2020年 12月 16日止，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实际收到新疆天业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大写

壹拾伍亿叁仟壹佰柒拾贰万壹仟玖佰玖拾肆元柒角伍分（¥1,531,721,994.75）,其

中：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314,999,994.75 元，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

资金为人民币 1,216,722,000.00 元。 

2、2020 年 12 月 20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

〔2020〕3-143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0年 12月 17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向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9,999,999 股和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12,167,220 张，应募集资金总额 1,531,721,994.75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9,638,385.64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502,083,609.11 元。其

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伍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整

（￥59,999,999.00），计入应付债券-面值 1,216,722,000.00 元。发行费用明细

表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可转换债券 合计数 

承销费及财务顾问

费 
6,885,667.30 18,109,011.39 24,994,678.69 

审计及验资费 1,492,707.59 865,782.97 2,358,490.56 

法律顾问费 790,256.94 458,355.68 1,248,612.62 

信息披露费 656,074.84 380,528.93 1,036,603.77 

合计 9,824,706.67 19,813,678.97 29,638,385.64 

（四）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20年 12月 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和可转债的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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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新疆天业 A股股票的可

转换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 59,999,999 股股份，募集资金额为 314,999,994.75 元；本次发行

12,167,22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额为 1,216,722,000.00 元。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8,000 万元，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 132,000 万元”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与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

券按照初始转股价格转换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的规定。 

（三）发行价格和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年 11月 25日），申购价格

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的 80%，发行底价为 5.25 元/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2020年 11月 25

日）前 20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 5.25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

先、认购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以询价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为 5.25 元/股，初始转股价格为 5.2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

均价的 80%。 

（四）锁定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完成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投资者认购的可转换债券自登记完成之日起 6个月内将不

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五）债券期限 

本次定向可转换债券的期限为自登记完成之日起 6年。 

（六）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自登记完成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可转换债券到期日止。 

（七）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2.00%、第二年为 2.30%、第

三年为 2.50%、第四年为 2.80%、第五年为 3.00%、第六年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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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付息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

可转换债券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①  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债券登记

完成之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1×i 

I：指年利息额； 

B1：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

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② 付息方式 

A、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

换债券登记完成之日。 

B、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登记完成之日起每满一年

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C、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

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

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

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③ 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承担。 

（九）转股价格的修正条款 

A、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20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

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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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最高不超过初始转股价格的 130%。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

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B、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不低于前述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均价的 90%。 

（十）转股数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 Q的计算方式

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 

V：指可转换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债券票面总金额； 

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

转换债券部分，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在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

分可转换债券的剩余部分金额及该部分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一）赎回条款 

A、到期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本次可转换债券

票面面值的 107.50%（含最后一年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 

B、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

余额不足 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

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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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

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十二）有条件强制转股条款 

当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解锁条件后，在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如新疆天业股票连续 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 13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通过上述

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满足解锁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当

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新疆天业普通股股票。 

（十三）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当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

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解锁条件后，如公司股票连续 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则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解

锁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

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 30 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

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

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十四）担保事项及债券评级情况 

根据天业集团向上市公司出具的《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业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担保函》，天业集团对本次所发

行的可转换债券的到期兑付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消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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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不安排评级。 

（十五）报价及获配情况 

1、发送认购邀请书情况 

截至 2020 年 11月 24日，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

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51名投资者、截至 2020 年 10月 20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

以及其他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21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

14家证券公司、5家保险机构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了共 111 份认购邀请书。 

首次报备发行方案至申购报价开始前，新增投资者 2名。 

截至 2020年 12月 7日，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 113 名首次发行时已发送过

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22名表达了追加认购意向的新增投资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送了共 135份《追加认购邀请书》。  

2、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2020 年 11月 27日 9:00-12:00为集中接收报价

时间，在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经联席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

认，截止 2020年 11月 27日 12时整，本次发行共有 7家询价对象在《认购邀请

书》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申购报价文件，并及时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申购股份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为有

效申购报

价单 

1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 5.25 18,000 是 是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5.25 3,000 是      是 

发行对象申购可转债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为有

效申购报

价单 

1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5.25 30,000 是 是 

2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51 5,000 是 是 

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5.30 5,000 
是  是  

5.2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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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30 5,000 是  是 

5 吴根春 5.26 6,000 是 是 

6 俞正福 5.26 5,000 是 是 

追加申购期共收到 18名投资者提供的《追加申购报价单》，经发行人、联席

主承销商与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核查，所有申购对象均按照追加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提交了文件，17名申购对象均已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均为有效申

购。根据《发行方案》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定金；已参与首轮申购的投资者若参加追加认购，无

需追加缴纳申购定金。追加认购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追加申购股份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股票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

额 

（万

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为有

效申购报

价单 

1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5.25 5,250 是 是 

2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5.25 5,250 是 是 

发行对象追加申购可转债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 

转股价格 

（元/股） 

申购金

额 

（万

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为有

效申购报

价单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5.25 15,000 

首轮参

与，无

需追加

缴纳定

金 

是 

2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5.25 9,000 是 是 

3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5.25 6,000 是 是 

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5 6,000 是 是 

5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5 4,000 是 是 

6 
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悬铃 C号 2期 
5.25 4,000 是 是 

7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5 4,000 是 是 

8 杭州遂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25 3,000 是 是 

9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多策略 3号 
5.25 3,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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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映山红 8号 
5.25 3,000 是 是 

11 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5 3,000 是 是 

12 王国强 5.25 3,000 是 是 

13 
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悬铃 A号 
5.25 3,000 是 是 

14 
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悬铃 C号 
5.25 3,000 是 是 

15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25 3,000 是 是 

16 凌惠 5.25 3,000 是 是 

17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5 3,000 是 是 

3、定价和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

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5.25元/股，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5.25 元/股，发行股数 59,999,999股，发行

可转债 12,167,220 张，募集资金总额 1,531,721,994.75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

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文规定的上限。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可转债 

张数（张） 
获配金额（元） 

1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 34,285,714 - 179,999,998.50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5,714,285 2,100,000 239,999,996.25 

3 俞正福 - 500,000 50,000,000.00 

4 吴根春 - 600,000 60,000,000.00 

5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3,000,000 300,000,000.00 

6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500,000 50,000,000.00 

7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500,000 50,000,000.00 

8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 
10,000,000 - 52,500,000.00 

9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900,000 142,500,000.00 

1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 600,000 60,000,000.00 

1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600,000 60,000,000.00 

12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400,000 40,000,000.00 



15 
 

13 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悬铃 C 号 2期 
- 400,000 40,000,000.00 

14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400,000 40,000,000.00 

15 杭州遂玖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300,000 30,000,000.00 

16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多策略 3号 
- 300,000 30,000,000.00 

17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映山红 8号 
- 300,000 30,000,000.00 

18 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300,000 30,000,000.00 

19 王国强 - 300,000 30,000,000.00 

20 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悬铃 A 号 
- 167,220 16,722,000.00 

合计 59,999,999 12,167,220 1,531,721,994.75 

注：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悬铃增强 2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

私募基金名称变更为“悬铃 C 号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一）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金石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10925075K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任忠光 

住所：新疆五家渠十六区青湖南路 1025号新华苑小区综合楼 B段 8层  

成立日期：1995-03-31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企业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25909986U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436866.786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 层及 2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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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5-07-31 

经营范围：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

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

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人民

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

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六、

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

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十二、网

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十

八、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3、自然人姓名：俞正福 

身份证号：33012119600922XXXX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 

4、自然人姓名：吴根春 

身份证号：33262319700824XXXX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 

5、企业名称：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2724274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7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生章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02-2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6、企业名称：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46728398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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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利民 

住所：延陵西路 23、25、27、29号  

成立日期：2002-06-20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投资咨询）；企业财产保险代理（凭许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工业生产资料（除专项规定）、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企业名称：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332386472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储贻波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1200弄 51号 401室-012 

成立日期：2015-03-23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企业名称：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775R8246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海燕 

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城区 23小区北三路 79号四楼 

成立日期：2016-03-24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产权（股权）经营、证券投资、资产管理、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企业名称：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8545723X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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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18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法成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 66号 5层 501室 

成立日期：2009-02-24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企业名称：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3134U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19455.740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田军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55号贵州金融城 1期商务区 10号楼

23.24层  

成立日期：2002-09-29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一）资金信托； （二）动产信托； （三）不动产信托； （四）有价证券信

托； （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六）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

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

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九）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十

一）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十二）以固

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1、企业名称：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64576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3719.448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安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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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号写字楼 101室 

成立日期：1988-03-01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企业名称：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342296331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卢高文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耀洲路 741号 3幢 562室(上海新村经济小区) 

成立日期：2015-06-11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企业名称：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5WC1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钱亮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号 3号楼 946 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

区) 

成立日期：2016-01-29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企业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11894442U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666596.72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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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号高科大厦四楼 

成立日期：2000-03-29 

经营范围：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与期限内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

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及期限内经

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15、企业名称：杭州遂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063952463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克勤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华峰国际商务大厦 2902室、2903室、2904室 

成立日期：2013-03-11 

经营范围：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

法项目。 

16、企业名称：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80528329K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A1201 

成立日期：2011-08-29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企业名称：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569806375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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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许传华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北、科明路东 11号楼 17层 1712号  

成立日期：2011-02-23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

方可经营） 

18、自然人姓名：王国强 

身份证号：37132319810618XXXX 

地址：山东省沂水县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常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吴根春、俞正福、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王国强均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石期货有限公

司、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杭州遂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河南伊

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已按照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上述获配的认购对象中，均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

形。 

本次发行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

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向发行对象

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四）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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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

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上述发行对象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亦不存在接受其直接或通过利益相

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补偿。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

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

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五）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法规及内部制度要求，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工作。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联席主承销商

的核查要求，可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六）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除本次发行认购交易外

最近一年内没有重大交易情况。 

（七）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本次获配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

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剑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4 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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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办人：赵志丹、战永昌 

联系电话：021-54034208 

联系传真：021-54047165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注册地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 10号无锡金融中心 5层 01-06单元 

联系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 10号无锡金融中心 5 层 03、04及 05部分 

联系电话：13524806921 

联系传真：021-38991680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金山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光山路 888 号绿城广场写字楼 2A 座 

7 层、12 层 

经办律师：李大明、邵丽娅 

联系电话：0991-3550178 

联系传真：0991-3550219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经办人员：朱中伟、丁素军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五）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经办人员：朱中伟、丁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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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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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

件 A股 
387,205,386 28.48 59,999,999 447,205,385 31.50% 

二、无限售条

件 A股 
972,522,352 71.52 - 972,522,352 68.50% 

股份总数 1,359,727,738 100.00 59,999,999 1,419,727,737 100.0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 A 股前 10 名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 A股前 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20

年 12月 10日收盘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 A股持股

比例（%） 

1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728,351,574 53.57 

2 
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 
67,760,942 4.98 

3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攻玉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674,176 3.21 

4 
万家共赢－中信银行－万家共赢安

泰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6,874,176 1.98 

5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263,511 1.78 

6 李慧琼 20,094,944 1.48 

7 
北京成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阳

淳丰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800,000 1.24 

8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6,798,588 1.24 

9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10,357,877 0.76 

10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联创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9,705,372 0.71 

2、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 A股前 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 A股持股

比例（%） 

1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728,351,574 51.30 

2 
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 
67,760,942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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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攻玉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184,176 3.25 

 4 
北京成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阳

淳丰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004,176  3.10 

5 

金石期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金石期货兵投 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4,285,714 2.41 

6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4,083,788 1.70 

7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063,511 1.69 

8 李慧琼 20,649,199 1.45 

9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10,277,877 0.72 

10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新玉

优选 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0.7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本结构的变动详见本节“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

况”。 

本次发行前，天业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728,351,574股 A股，占 A股持股比例

为 53.57%，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八师国资委为新疆天业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天业集团持有发行人 728,351,574股 A股，占 A股持股比例

为 51.30%，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会发生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占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387,205,386 28.48 447,205,385 31.50%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972,522,352 71.52 972,522,352 68.50% 

三、股份总额 1,359,727,738 100.00 1,419,727,737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增强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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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及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未发生变更，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质影

响。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

增关联交易，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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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新疆天业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符合向中国证监会已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

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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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认为： 

新疆天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新疆天业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

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邀请书》《追加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认

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发行对象及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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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介机构声明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

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主办人：                                                    

               

赵志丹                               战永昌 

 

法定代表人：                                 

               

张  剑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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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

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姚志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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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确

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

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 

                李大明                    邵丽娅 

 

 

单位负责人：＿＿＿＿＿＿＿＿＿ 

                  金山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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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

健审〔20××〕  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新疆天业股份

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朱中伟  丁素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希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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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天健验〔20××〕  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新疆天业

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朱中伟  丁素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希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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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 

电话：0993-2623118 

传真：0993-2623163 

联系人：李新莲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09:30—11:30，下午 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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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

页） 

 

 

 

 

 

 

 

 

 

发行人：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